通知：
1、2024年立项已申请延期的校级课题、2025年立项的校级课题全部进入结题验收阶段，请相关教师提交课题结题资料（附件1）。
2、2026年校级课题计划立项20项教研教改类课题，已主持或以第一参与人参与校级课题尚未结题的教师，暂不申报2026年校级课题。请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提交课题申报书（附件2）。

3、2024年立项已申请延期的校级课题本次再不延期，将予以撤项处理。
4、以上立项、结项材料电子版请以部门或二级学院为单位于6月8日之前发送至邮箱740593890@qq.com，立项及结项资料纸质版提交时间另行通知。

科研科技处

2026年5月7日
